

附錄
立法院第8屆第1會期全院委員談話會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1年2月17日（星期五）上午10時48分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王院長金平

秘書長　林錫山

主席：報告各位委員，現在進行第8屆第1會期全院委員談話會，處理第1會期開議日期相關事宜，現在請各黨團各派代表1人發言，每位委員發言3分鐘。首先，請台灣團結聯盟黨團代表許委員忠信發言。

許委員忠信：主席、各位同仁。中華民國憲法對於這個會期的開議日並沒有規定，只規定會期是2月到5月。從民國46年都是以談話會的方式決定開議日，直到民國85年，考慮到各位有時候舟車勞頓，所以院會決議改成由黨團協商，這個方法試行3年，成效不錯，所以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予以法制化，規定開議日由黨團協商之，而賦予每個黨團有個協商權限，也就是有一個否決權。

本黨在這次有關開議日協商時，我們沒辦法達成共識，無法決定開議日，所以今天才會麻煩各位親愛的同仁來這裡開談話會。立法委員的職責就是開會，談話會就是盡立法委員開會職責的開始，所以此舉不僅符合憲法，也符合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規定，這是首先要向各位報告的。

其次，為什麼不能讓各位能在開議日這件事上取得方便呢？因為國民黨長期以來，以多數人數濫用程序委員會，阻擋在野黨法案，其次數達五千次之多。為此，本人苦苦哀求，因為這就像把燈關掉，讓在野黨法案全部黑掉一樣。所以本人苦苦哀求，希望國民黨不要再濫用程序委員會，因為程序委員會就像法院的訴訟程序，只是協助法院發現實體真實。故立法院程序委員會的職掌，是要看提案是否為立法院權限，提案是否符合程序，或者有不合法之處，而非阻擋法案，法案對國家有利與否，應該交給委員會做實質討論。本黨苦苦哀求國民黨代表把燈打開，讓大家來看看這些法案對國家到底好不好，但國民黨無法同意。本黨認為既然哀求無用，而國民黨也依然繼續要在程序委員會中阻擋法案，要繼續濫用程序委員會，那麼本黨也不願意就開議日的黨團協商給予方便，讓一切回歸憲法上的國會民主原則，由立法院召開談話會決定開議日。其實我們的舉動是合憲的，也是合法的，身為立法委員，開會是天經地義的。

再者，我們希望能成立修憲委員會，但今天早上的協商還是破裂，因為國民黨認為要先有修憲提案才能成立修憲委員會，我認為這是倒果為因。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九條規定，立法院得設修憲委員會。雖然修憲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修憲委員會執掌為討論修憲提案，但該委員會組織規程的法律位階低於組織法，也就是組織法位階高於組織規程，所以不該用組織規程來規定必須先有修憲提案才能設立修憲委員會！我認為這與憲法及法學原理並不相符，以致今早協商破裂，因為國民黨仍執意在程序委員會中阻擋修憲案！換言之，程序委員會已經被某政黨所濫用，他們既不看法案內容，也不看修憲內容，只以程序來阻擋。也因此，我必須在此拜託各位，將來很多案子都必須回到立法院來開會，雖然我們也很想在王院長帶領下，有個和諧的黨團協商與運作氣氛，但因為國民黨還是想用程序委員會的多數暴力來繼續阻擋修憲案及民生法案，卻無視於民生法案以及修憲案，對國家是否有幫忙。所以本席在此表示相當的憂心。

以上意見，向所有的同仁以及院長報告，謝謝。

主席：請李委員桐豪發言。

李委員桐豪：主席、各位同仁。親民黨對於這一次無法用朝野協商來完成我們開議日期的決定，深表遺憾！親民黨認為第8屆的立法委員負有全國人民的託付，要做好國會改革的工作，讓人民對國會有一個新的印象，所以親民黨秉持著國會的慣例，以及憲法第六十八條的規定要求立法院這一次的會議日期從2月至5月，堅持至少要在2月24日進行開議的工作。

日前因朝野協商破裂而淪為用談話會的方式來進行，親民黨深不以為然，但是親民黨既然受到選民的託付，進到了立法院，對於國會的改革工作，認為是勢在必行的，對於國會的改造，親民黨堅持開議以後，國會的程序委員會應該以透明、正常化的方式，讓選民知道我們立法委員的工作是否盡責，讓選民來監督立法院，避免了黑箱作業，導致他們的抱怨。

親民黨認為國會的改造工作，不僅止於修程序委員會的公開化、透明化，我們也支持民進黨團跟台聯黨團的意見，認為應該成立修憲委員會。因為立法院是現在中華民國唯一的修憲機關，我們除了要重視民生經濟問題以外，更重視國家政治的長遠穩定發展，所以親民黨強烈的呼籲國民黨黨能夠支持我們在野政黨的要求，成立修憲委員會，作為向全國人民的一個宣示，告訴全國人民第8屆的立法委員絕不同於過去歷屆的立法委員，是能夠回應民意的要求，能夠重視國家民主政治長遠穩定發展的要求。

因此親民黨在此仍然希望我們立法委員們能夠大家拋棄本位，能夠真正為全國人民的福祉著想，為國家政治的安定著想，能夠為立法院的聲譽著想。

以上意見，謝謝。

主席：請潘委員孟安發言。

潘委員孟安：主席、各位同仁。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對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賦予立法委員在新國會新會期成立中，在2月底之前開會，民進黨堅決支持，而且同意儘速開會，讓所有的委員共同關心國家內政，以及目前紛紛擾擾的經濟民生議題。

民進黨也堅持在新國會、新氣象、新民意組成中，秉於未來4年能夠朝野和諧，共同推動福國利民以及大家關心的憲改、國會改造工程等，所以民進黨團昨天請王院長與台聯黨團、親民黨團就針對國會改造、憲改工程等在今天早上請王院長主持朝野協商會議，希望奠立未來合作的一個和諧基礎。但是很遺憾的，國會改造工程程序委員會透明化案一直沒有得到國民黨黨團代表的支持，也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承諾，憲法所賦予個別委員提案及黨團提案的職權變成在野黨一種卑微、屈憐的要求，這讓我們感到遺憾！而更大的遺憾是，未來憲改工程，包括：是否票票不等值、是否公民權要下放至18歲、是否推動兩性平等等憲改工程，工程是如此的浩大，從憲法增修條文所賦予的法源依據，從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立法院組織法及立法院修憲委員會組織章程等統統有法源，但是國民黨卻可以漠視、甚至視而無睹。所有的在野黨認為，立法院第8屆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為國家、為臺灣的未來奠定、制定一個長治久安的典章制度，但是很遺憾的，國民黨沒有辦法具體做出表示，只是一昧的請示、再請示。所以我在此代表民進黨黨團特別呼籲馬英九總統：讓國會自主吧！請您的手不要再伸進國會，讓國會議員得以自行行使其職權，讓憲法賦予立法委員的職權得以自由運作，也回復到臺灣過去這二、三十年來所奠立的民主基礎法治，讓立法院不再淪為國民黨的立法局。本席在此請國民黨能夠三思而行。

主席：請吳委員育昇發言。

吳委員育昇：主席、各位同仁。本人謹代表中國國民黨特別強調，憲法明文規定新任立法委員於2月1日就職；另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條規定，每一年立法委員報到時間為2月1日及9月1日；開議日由黨團與其他各政黨黨派，由院長召集協商後確定。這麼多年來，臺灣的政治競爭、甚至是政治鬥爭這麼激烈，但從來沒有一次立法院的開議日要面臨今天這麼大的困境，居然要採用談條件的方式，要在答應修憲、答應程序不得杯葛等諸如此般的許多條件後才能夠開議！本席謹代表中國國民黨表達，根據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二條規定：開議日協商決定。這麼多年來的慣例都一定在二月底以前正式開議，因為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十六條明定：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第二項規定，行政院院長必須在二月底以前提出施政報告。所以今天不管是台聯或任何黨團，要求以修憲、籌設修憲委員會、要求答應程序不得杯葛等諸多條件，我們暫且不論其正當性、合憲性及合法性如何，如果依此條件做要求，顯然就是以此綁架立法院！以此帶頭違法！以此帶頭毀憲！為了達到修憲目的，不惜先違反憲法規定，為了達到修憲目的，不惜先帶頭違法的表現，請問這是我們113席立法委員所要做為全國人民表率的嗎？如果今天這樣的動作可以變成一個朝野協商、大家都簽字，請問中國國民黨作為一個執政黨，要如何去要求中華民國國民遵守憲法、遵守法律？所以本席肯定民主進步黨黨團剛才所提的第一個前提：民主進步黨作為最大的在野黨，也支持立法院在二月底儘速開議。本席希望所有黨派能超越成見，中國國民黨不反對討論修憲、不反對討論成立修憲的籌備會，但是還沒有開會，如何討論這些？中國國民黨的立場是絕對尊重所有黨派的立場，不管每個黨派、黨團人數多少，因為立法院本來就是合議制。所以本席要代表中國國民黨嚴肅表達，我們絕對不贊成台聯黨團所說的，中國國民黨絕對不是用多數決暴力的政黨，因為中華民國早就沒有所謂暴力問題，只有多數決的問題，我們尊重少數、服從多數，這本來就是憲法最終的精神。所以本席謹代表中國國民黨再次懇求所有黨派，希望大家從善如流，先讓立法院在2月底以前正式開議，讓行政院長到立法院來進行施政報告，讓我們第8屆立法委員站在一個守法、守憲的基礎當中，後續的討論我們完全尊重。感謝大家！

主席：報告各位委員，各黨團所推派的代表已經發言完畢，現在有國民黨黨團提案，定於2月24日（星期五）舉行第8屆第1會期第1次會議。

國民黨黨團提案：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本（第8）屆第1會期定於2月24日（星期五）開議，舉行本院第1次會議，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各部會首長列席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並答復質詢。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鴻池

主席：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國民黨黨團提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作如下宣告：本（第8）屆第1會期定於2月24日（星期五）開議，舉行本院第1次會議，邀請行政院院長率同各部會首長列席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並答復質詢。

報告各位委員，本次談話會處理事項均已處理完畢，現在散會。

散會（11時7分）



